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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族问题在当代中国农村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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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农村宗族问题现状 

    关于宗族制度或宗法观念在当代中国的影响，我把它概括为宗族问题。由于它的发生源头在农村，

集中影响于农村，故又称之为农村宗族问题。 

 

我国宗法制度，起源于奴隶制时代，在长期的封建社会中，得到延续。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

程中，共产党就认为族权是乡村中束缚农民的四大绳索之一，致力于在农村发动农民自己动手摧毁族

权。新中国成立后，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更利用执政的优势，进一步摧毁宗法制度残余，把这项工作作为

肃清封建主义影响和余毒的大事来抓。无庸置疑，在新中国成立前的时代，乡村中的族权总是操之于有

钱有势的大户之手，血缘和亲情的面纱，掩盖着地主剥削农民的事实。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对宗法制度的

打击，使宗法制度从政治上失去了存在的保障。经过土地改革，农民成为土地所有者，消除了对地主的

人身依附，族田等宗族公共财产也被分配一空，宗族制度从经济上失去了存在的基础。人民公社化运

动，大跃进运动，“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波一波的政治运动，又对宗法制度外在载体如祠堂、祭礼等

反复进行了清洗。所以，在改革开放以前，宗法制度在中国可以说是销声匿迹。但是，作为观念文化出

现的宗法观念，则没有也不可能像作为制度文化出现的宗族制度那样容易被摧毁。意识形态所具有的相

对独立的性质，使它在事实上依然存在，不过，在人民公社的体制下，这种观念受到极度的压抑。 

 

改革开放以来，修族谱、修祖坟、修祠堂的活动在乡间兴起，宗法观念更在极度压抑之后重新张

扬。可以说，宗族制度在一定范围、一定程度上得以复活。所谓一定范围，是指它的盛行并不是绝对普

遍的；所谓一定程度，是指它的复活并不是完全恢复原生态，而是在性质、结构和作用上发生了相当的

变化。而农村宗族问题的产生及其影响，人们至今评说不一。 

 

    二、农村宗族问题重新出现的必然性 

    农村宗族问题的重新出现，是现阶段客观形势发展的产物，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不以人们的意

志为转移的。我们知道，宗族制度是历史现象，其产生、发展和消亡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宗族制度赖

以生存的经济基础是小农经济，它的活动空间是乡土社会。小农经济是自给自足的，乡土社会是同质封

闭的。当国家权力无限扩张，把国家和社会融为一体，政治干预伸展到乡土社会时，宗族制度可以强制

性地被扑灭。改革开放以后，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取消，国家政权退出农村基层社会，在经济上实行联

产承包责任制，政治上普遍实行农村村民自治，过去宗族制度所承受的强制力就大为消减，复活就有了

可能。另一方面，在改革开放条件下，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取得了相当的进展，但这个进展是不平衡

的，而且城乡二元结构并没有从根本上得到转变。农民的流动加大了，信息丰富了，而其身份并没有改

变，农民还是农民。不被城市正式接纳的农民，无论在外闯荡多久，终归还要回到乡土社会。而生活在

乡土社会，土地是集体的，耕种是以家庭为单位的，人们在耕种中需要帮助，很自然就首先求助于同族

同宗。由于乡土社会的同质性，血缘、亲缘关系很自然又是人们互相联系的纽带。改革开放以来，国家

和地方当局都重视发挥传统文化在经济发展中的传媒作用，成立海外宗亲会之类的组织，祭炎黄、祭孔

孟的活动古色古香，大批海外游子回国返乡寻根问祖，这些活动对于乡间修族谱、修祖坟、修祠堂颇有

示范效用。这样，宗族制度的复活实际上本来就存在着适当的土壤和适当的气候。 

 

宗族制度与宗法观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宗法观念的生长甚至具有更顽强的生命力。在西方国

  



  

家，基督教、天主教使人们信仰上帝创造了人。在中国，身体发肤受之父母成为普遍观念，祖先信仰、

祖先崇拜根深蒂固，年节祭祀，清明扫墓，这些活动即使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也还若明若暗地存在

着。血缘关系更是永远排不掉的。宗族制度构筑了九族、五服、三党的血缘、亲缘关系网，即使在这个

制度被摧毁以后，这个网络的核心部分还是存在的，讲不了九族，三族至少是存在的，讲不了五服，三

服至少是存在的，在同姓通婚问题上，一般仍会坚持五服标准，至于三党，则一党也不会少。可以说，

宗法观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是与中国人的人性血肉相连的，是宗族制度的精神支柱和心理基

础。 

 

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看，农村宗族问题的重新出现，并非偶然。 

 

三、应对农村宗族问题必须加以正确引导 

上面讲到农村宗族问题的出现有其必然性，是指社会发展到现阶段，还不具备使宗族制度和宗法

观念彻底消亡的条件。宗族制度作为旧时代的产物，具有两重性。宗族制度和宗法观念中消极的东西，

必须加以剔除，绝不可以放任自流。宗教也是自然历史现象，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引导宗教与

社会主义相适应。这个精神，用之于宗族制度，是完全可以的。 

 

现阶段复活的宗族制度，不是旧时代宗族制度的复制品，它适应新形势已有新变化。完整的宗族

制度，由族祠、族谱、族规、族田、族长五个部分组成。族长掌握族中生杀予夺之大权，族规是本族人

不得逾越的天条，族谱记男不记女，等等，在现时代，这些构件有的已经不存在，有的已经大为弱化。

从广东南海和浙江瑞安的调查来看，这种变异、修正的宗族制度，在乡村工业化和乡村民主化中的作用

不容小视。在这些地方，私营企业蓬勃发展，内部管理大多采用家族制。由于是私营企业，由于在乡镇

发展，企业主的管理人才来源受到限制，企业体制也远没有发育到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的阶段，这时

候，企业主自然感到只有自己家族的人才靠得住。家族制管理在规模不大的企业里，由于有内聚力，自

然比较有效，但是，企业规模的进一步扩大，经营范围的多样化，科技含量的进一步提高，管理人才、

研发人才，就不是家族内部所能够提供的。不越出家族管理范围，企业就做不大、做不强。在村民自治

中，家族势力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形成社会舆论，形成一种制衡力量。这种制衡力量，发挥得好，可以促

进自治，发挥不正常，干扰村民自治，形成一姓、一房势力独大的局面。 

 

就目前形势而言，农村宗族问题无疑应当给予高度重视。要通过正面宣传和引导，对宗族制度中

一些用得上的东西，加以改造，要防止它的消极作用过度发酵，导致影响农村社会的稳定。随着农村的

工业化、城镇化和现代化的实现，农村宗族制度终将彻底瓦解，而宗法观念终将主要承担文化认同的作

用，不再具有利益关系。 

 

（原载《党政干部论坛》2004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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